

关于《陆河县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行动
方案（2023—2025年）》的起草说明

为贯彻落实《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的通知》《汕尾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汕尾市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的通知》要求，深入贯彻落实9月7日市委召开的全市教育高质量发展大会精神，由县教育局牵头起草的《陆河县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3—2025年）（送审稿）》（下称《行动方案》），在广泛征求各相关单位的基础上，经局务会议研究讨论通过拟定。现就议题起草情况作如下说明。
一、文件的制定背景
为深入贯彻中央关于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决策部署，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推动基础教育深化改革高质量发展的工作要求，聚焦问题、补齐短板，推动全省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我县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打造一流的教育理念、一流的教育体系、一流的教育制度、一流的教育内容、一流的教学方法、一流的教育治理，“六个一流”，砍尾争先，整体提升，全力打好打赢陆河教育“翻身仗”，聚焦教师队伍建设、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和公办优质学位供给，推动我县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补齐乡村教育短板，服务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
二、法律法规政策依据
主要是为贯彻落实《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的通知》《汕尾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汕尾市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的通知》文件精神。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印发的《广东省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广东省“新强师工程”实施办法》《汕尾市中小学校办学质量评价工作的指导意见（试行）》《汕尾市中小学教师考核评价工作的指导意见（试行）》《广东省中小学教职员编制标准实施办法》《广东省增加中小学幼儿园公办优质学位供给实施办法》等文件，结合我县实际情况起草本《行动方案》。
三、文件的制定程序
2023年9月10日，县委县政府作出批示，要求县教育局草拟我县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我局迅速召集各股室研究讨论和深入学校进行调研，起草了《行动方案（讨论稿）》；9月18日、9月23日和10月3日县政府连续召开推动陆河县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分析会，并征求相关部门意见，逐步形成完善《陆河县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3—2025年）（征求意见稿）》《陆河县推进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总体方案（征求意见稿）》《陆河县教育基础攻坚战实施方案（2023—2025年）（征求意见稿）》。为进一步增强《陆河县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的合理性、可行性和科学性，我局于10月25日报请县政府办同意征求了县发展改革局、县财政局、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各镇人民政府等单位的意见，截至10月27日，县委组织部、县委编办、河田镇政府等单位无修改意见。县司法局意见提出该行动方案系制定全县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属于重大决策请严格按照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执行。县财政局提出建议将《意见稿》“一、总体要求”中“第3点健全保障机制”的“统筹使用好地方政府新增债券、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土地出让收益城市基础设施配套收入等”修改为“统筹使用好各级财政资金及地方政府新增债券资金等”；建议将附件1《陆河县教育基础攻坚战实施方案》中“四、工作措施”中“（三）强化多元经费保障。”的“统筹使用好地方政府新增债券、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土地出让收益、城市基础设施配套收入等”修改为“统筹使用好各级财政资金及地方政府新增债券资金等”；建议删除附件2《陆河县推进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三年行动方案》“7.推行集团内教师走教制度。”中的“县财政结合实际给予相应补贴”内容；采纳县司法局和财政局的前两点意见，建议保留附件2《陆河县推进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三年行动方案》“7.推行集团内教师走教制度。”中的“县财政结合实际给予相应补贴”内容。
我局法规股对此事项进行了法律审查，出具了审查意见，认为此事项无违反现行法律法规规定，《行动方案》的形成履行了相关的法定程序。
四、主要内容
《行动方案》主要包括3块内容，一是总体要求，二是工作措施，三是保障措施，并附《陆河县教育基础攻坚战实施方案（2023—2025年）》《陆河县推进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总体方案》。其中，《行动方案》主要包含5大方面内容。
（一）强化责任意识，推动教育目标落到实处。
（二）用好用实对口帮扶政策，落实受援方主体责任。
（三）深化“三项改革”，充分激发“教育强县”的动力活力。
（四）抓好“四支队伍”，持续夯实“教育强县”的工作基础。
（五）大力实施“六大行动”，奋力实现“教育强县”的跨越发展。
四、工作目标
到2025年，校长教师队伍能力素质显著提升，校长学历层次全员达到本科以上，校长持证上岗覆盖率达到100%。
到2025年，农村地区校长教师队伍能力素质与城镇学校大体相当。进一步完善教研队伍建设，按国家课程方案配齐各学段各学科专职教研员。
到2025年，小学教学质量监测及格率达到90%以上，初中教学质量监测及格率达到60%以上，高考本科入围率达到45%以上。
到2025年，全县新增2760个幼儿园公办学位、6720个义务教育公办学位、300个普通高中公办学位，学前教育“5080”成果得到巩固提升，完成学前教育“5085”任务，通过广东省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县督导评估，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8%以上，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达到98%以上，全面消除中小学大班额。
到2025年，学校布局更加科学合理，公办优质学位大幅增加，有效解决“城镇挤”“农村弱”难题。
五、提请事项
提请县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陆河县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3—20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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